附件3：

科技型中小企业相关惠企政策介绍
一、科技创新券补助。创新券用于补助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研发过程中在境内购买科技创新服务所产生的费用，包括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许可和企业开发产品检验检测所产生的费用。创新券补助额度不超过企业购买科技创新服务实际发生费用的50%，其中省级资金补助额度不超过实际发生费用30%，市级配套资金补助额度不超过实际发生费用20%。   

每个年度每家企业补助额度不超过20万元，符合申请条件的费用总额不低于1万元。省级资金补助额度不超过12万元、市级配套资金补助额度不超过8万元。

二、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支持。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分为技术创新项目和创新创业大赛获奖项目两类。其中技术创新项目的申报企业必须是在福建（不包括厦门市）注册的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项目申请金额不超过45万元，采取“事前立项，事后补助”资助方式。

三、金融扶持政策。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以享受“高新贷”“科技贷”优惠贷款政策产品。“高新贷”产品向科技企业提供专属利率优惠、授信敞口放大、绿色审批通道等多项惠企措施。“科技贷”是面向全省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优惠贷款产品，该产品与21家商业银行签订合作协议，由银行负责向科技型企业发放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
